
一、 依據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富蘭克林華美投信）中華民國(以下同) 

113 年 1 月 16 日【113】富字第 113000000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「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」將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部分條文，修訂事項業

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9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59928 號函核准。

主要修訂事項如下： 

(一) 依據相關法令增列由金融機構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債券（含應急可轉換債券

（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，CoCo Bond）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（Total Loss

－Absorbing Capacity，TLAC））為可投資標的，並明訂投資限制。 

(二) 配合最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辧法及函令，修訂相關內容。 

三、 前揭修正內容將自 113 年３月 11 日起生效，相關資訊請參閱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官網。 


